附件


[image: 会标修改]       第十九届中国（山东）青年微电影大赛
           

报 名 表
（此表可复印）
         


作品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学生单元□    社会单元□
       申报单位（加盖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
申报日期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


中国（山东）青年微电影大赛组委会办公室
 

 

	作品资料

	作品名称
	
	时   长
	        分        秒

	作品类型
	□故事片        □纪录片        □动画片        □公益广告片

	创作完成时间
	
	是否已播出
	□ 是      □ 否

	参与其他电影节、影展及获得奖项情况
	

	作品简介
	（200字以内，如使用AIGC技术请明确标注应用环节及工具）

	制作单位
（全   称）
	
	地址：
邮编：
电话：

	主创人员
	姓  名
	身份证号
	联 系 方 式

	编  剧
	
	
	手机：              
邮箱：              

	导  演
	
	
	手机：             
邮箱：            

	摄  影
	
	
	手机：              
邮箱：              

	录  音
	
	
	手机：              
邮箱：       

	剪  辑
	
	
	手机：              
邮箱：  

	男演员
	实际姓名：
角色姓名：
	
	手机：             
邮箱：             

	女演员
	实际姓名：
角色姓名：
	
	手机：              
邮箱：             

	指导教师
（仅限学生单元）
	
	
	手机：             
邮箱：              






	申报资料

	推荐单位（全称）
	

	地  址
	
	邮  编
	

	邮  箱
	
	电  话
	

	联系人
	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机：            

	特别说明

	1.所有参赛作品必须为参赛者自行创作的原创作品，如改编他人作品，请出具原作者委托书。组委会不承担参赛作品版权问题而产生的法律责任，其法律责任由参赛者本人承担。如参赛作品版权存在纠纷或争议，组委会保留取消其参赛资格及撤销荣誉的权利。

	2.参赛者需授权允许组委会剪辑其参赛作品，作为当前或未来宣传的一部分；入围作品，大赛组委会拥有在电视台、网络、多媒体、电影院、高校等给予公益性宣传或展映的权利。

	3.大赛不承担参赛作品在邮寄过程中的丢失、毁损责任及其他由不可抗拒因素造成的任何参赛资料的遗失、错误或毁损责任。所有报名参赛作品的U盘及资料不予退还，请作者自留备份。

	4.参赛者须如实、完整填写报名表内各项内容，提交的所有信息必须真实合法，否则组委会有权取消其参赛资格并取消荣誉；对于联络方式未注明或有误而造成的一切后果由参赛者本人承担；荣誉证书等，以报名表和U盘内所附信息为准。

	5.大赛不收取任何参赛费用，获奖选手参加颁奖典礼等一切活动，往返交通费、住宿费等由参赛单位或个人自理。

	6.参赛作品内容须健康向上，不得含有色情、暴力、血腥等不良内容，不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相抵触。

	7.凡递交作品并报名参赛的作者，即视为已了解、熟知并同意上述有关版权问题的说明和承诺。

	8.本次活动的最终解释权归属于中国（山东）青年微电影大赛组委会所有。

	是否同意上述说明：   同意□   不同意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参赛者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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